
吉尔吉斯斯坦公司的税收特点

产品名称 吉尔吉斯斯坦公司的税收特点

公司名称 深圳市企达星企业服务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件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街道新南社区东门南路2020号
太阳岛大厦23C（注册地址）

联系电话 13530020297 13530020297

产品详情

吉尔吉斯斯坦的公司可以在以下两种税收制度之一下运营：

通用（CST）；

统一估算所得税（UTII）。

共同税收制度规定缴纳10%的所得税。还有销售税，从 0% 到 3% 不等，具体取决于几个条件：活动类型
、付款方式等。对于某些产品组，需要缴纳增值税。吉尔吉斯斯坦的另一项强制付款是垃圾收集费，相
当于每月 1.44 美元。

至于股息，也需缴纳10%的标准税。然而，如果证券持有人是来自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有效国家的个人和
法人实体，则该税率可能会发生变化。

公司对单一税的征税与 CST 的不同之处在于以下特点：

无所得税；

无增值税；

无销售税。

单一税的税率可以是公司利润的 6% 到 2%。该税率根据组织的活动类型计算，还取决于公司纳税的方式
- 以现金还是通过经常账户。如果公司的收入不超过800万索姆（相当于11.8万美元），您就可以使用该
系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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